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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海口市市本级财政决算说明

一、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2021 年，省对我市补助收入 122.4 亿元，下降 19.1%，

主要是因中央支持地方政府抗击疫情的抗疫特别国债、特殊

转移支付等补助资金为 2020 年下达的一次性资金及江东新

区园区征拆补助较去年大幅减少。其中，返还性收入 13.3

亿元，与上年持平；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0.6 亿元，下降

19%；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8.5 亿元，下降 38.4%。

2021 年，补助下级支出 73.5 亿元，下降 8.4%，其中，

返还性支出8.2亿元，与上年持平；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43.7

亿元，下降 29.4%；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21.6 亿元，增长

112.5%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说明

2021 年，各部门树立过紧日子思想，加强对“三公”经

费支出的审核，规范公务用车管理，严格执行“三公”经费

开支范围和标准。经海口市财政局汇总，2021 年，市级行政

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

3513.87 万元，较年初预算减少 1876.72 万元，较 2020 年增

加 476.86 万元，同比增长 15.70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经费 7.61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68.83 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

运行维护费 3283.06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596.12 万元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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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用车购置费 147.71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219.04 万元，公

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135.35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815.17 万元；

公务接待费 223.2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50.43 万元。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21 年，市本级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7.61 万元，较年初

预算减少 302.79 万元。主要原因：受疫情影响，因公出国

（境）活动减少，全年因公出国（境）组团数 2 个，15 人次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21 年，市本级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3283.06 万

元（其中，公务用车购置费 147.71 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 3135.35 万元），较年初预算减少 1393.79 万元。全年

公务用车购置数 6 辆，公务用车保有量 1898 辆。主要原因：

一是我市多年来积极推进公车改革，本年度各单位公车数量

已趋于稳定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不会再发生大幅度的下

降；二是根据省财政厅文件精神，2021 年针对“三公”经费

在预算执行环节已不作压减要求，变更为预算源头压减，同

时保障了预算目标制定的合理性，根据各部门的实际业务需

求准确编制年初预算，所以全市“三公”经费较上年有一定

程度回升，但大体保持与 2019 年相当的水平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
2021 年，市本级公务接待费 223.2 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

少 180.14 万元。全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 599 批次，6582 人

次。主要原因：一是受疫情影响，公务出行接待相应减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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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、市政府厉行勤俭节约的一系列政

策要求，实现厉行节约常态化，严格按预算和标准安排公务

接待。

三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2021 年海口市稳步推进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预算绩

效管理，进一步强化了部门和单位的责任意识，增强了财政

管理和决策的科学性，有效促进了预算执行进度的加快和财

政资金使用效能的提升。

（一）将预算绩效融入预算一体化体系，构建全方位预

算绩效管理格局

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和系统建设，在预算编制、预

算执行、预算调整、预算公开等预算过程关键环节全部和预

算绩效管理进行了业务和流程融合，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

局基本形成。

（二）强化关键业务环节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进

一步完善

1.事前绩效评估机制稳步推进。将事前绩效评估作为项

目入库和预算安排的必要参考依据。2021 年市级事前绩效评

估实现 100%全覆盖。

2.年度绩效目标管理日益规范。将绩效目标管理覆盖到

所有预算资金和项目，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

条件，促进预算单位以结果导向为依据科学编制预算。将专

项资金等重要项目绩效目标连同预算草案一起报人大审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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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通过人大审议，批复下达到部门（单位），同时随同部门

（单位）预算一同公开，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。

3.不断强化预算绩效运行监控。构建预算执行和绩效目

标双监控机制，实现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全覆盖。

4.突出亮点，加大预算绩效评价力度和绩效评价结果运

用范围。项目自评方面，要求各部门（单位）对金额在 50

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自评，纳入项目自评范

围的项目金额占全市项目支出预算总金额比重已达 95%以

上。财政评价方面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78 个市级部门整

体支出绩效评价，平均得分 86.71 分，最高分为 97.25 分，

最低分为 67.06 分。绩效等级为“优”的单位 29 家，占比

37.18%；绩效等级为“良”的单位 39 家，占比 50%；绩效等

级为“中”的单位 10 家，占比 12.82%。10 个重点项目绩效

评价平均得分 77.21 分，最高分为 86.17 分，最低分为 63.41

分。绩效等级为“良”的项目 4 个，占比 40%；绩效等级为

“中”的项目 6 个，占比 60%。评价结果与 2022 年部门（单

位）预算挂钩。

（三）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体系，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支

撑体系逐步建成

2021 年出台了《中共海口市委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〈海口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海发

〔2021〕1 号）、《海口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海口市区级财政管

理绩效考核方案的通知》（海财绩〔2021〕3806 号），全市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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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细化完善。

四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

2021 年，省财政厅转贷我市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10.9 亿

元，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重点园区、公共卫生和应急体系、

城乡环保、“五网”基础设施、教育补“短板”等领域，补

齐基础设施短板，发挥了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作用。

2021 年，我市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息共计 155.71 亿元，其

中：本金 129.33 亿元、利息 26.38 亿元。每笔债券本息均

按时足额偿还，政府信用良好。截至 2021 年底，我市地方

政府债务余额 859.13 亿元，控制在省财政厅下达的地方政

府债务限额内。

近年来，我市始终把主动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作

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债务风险

防范管理领导小组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学习党中央、国务

院风险防范一系列文件精神，研究部署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

和防范措施。2021 年，我市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券管理，坚决

落实政府债务限额控制、预算管理、统计监测、风险评估和

预警、风险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。对政府债务与隐性债务进

行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，组织全市各单位开展债务自查自

纠工作，夯实基础数据。同时，与金融机构等部门强化沟通

协作，形成合力，共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


